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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
新修正重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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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101年3月28日發布
「通過極端事件和災害風險管理促進適應氣候變化」特別報告

定義：危害性的自然事件與脆弱的社會狀況交互作用後，導致
大範圍對人類、物質、經濟及環境的不利影響，進而嚴重影響

公眾或社會的正常運作功能，這些影響會需要立即的緊急應變
措施去滿足人們需求，並需要有外部支援以利復原。

 災害：指災難所造成之禍害。（第２條）

何謂「災害」（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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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

內政部消防署95年7月10日消署管字第0950013888
號函釋

災害防救法所稱之災害，係其規模及危害足對人民生
命財產造成相當程度損失，且為降低災損，可運用災
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傳遞、避難疏散勸告、搜救搶
救等減災、整備、應變措施，以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
災害擴大。

何謂「災害」（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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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度：天氣與氣候事件。

暴露度：可能受外在危害影響的對象及程度。

脆弱度/調適能力：系統面臨危害是否有容易致災的
傾向。

災害風險大小取決於危害度、暴露度、脆弱度/調適
能力等因素。

災害風險



7
Disaster Management Division

內政部消防署
災 害 管 理 組

7

災害風險因素 定義 範例 致災範例

危害度

一個自然或人為引發的事件，此事
件將可能導致人員傷亡、財物損失、
基礎設施損失、生計損失、環境資
源損失等影響。

 一個強烈颱風與一個輕度颱風
 極端降雨事件

一個強烈颱風直接
登陸台灣，在高淹
水潛勢地區(地勢低
窪)，降下極端降雨，
造成淹水災害。

暴露度

人類生命及其生計、環境服務及資
源、基礎建設、或經濟、社會、及
文化資產處於有可能受到不利影響
的地方。

 颱風是否登陸臺灣？
 颱風由那裡登陸、路徑為何？
 暴風與強降雨落下區域為何？
 是否有人口聚落、農業等？

脆弱度/調適能力
一系統或地區易受到不利影響的傾
向與素質(物理與社會經濟)，以及因
應不利影響的能力。

 人口聚落是否位於易致災潛勢地區？
 人口聚落是否有相對高比例的特殊需求者(社

會脆弱度)？
 200年防洪保護能力與10年防洪保護能力的

河川堤防。

資料來源：https://dra.ncdr.nat.gov.tw/

災害風險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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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影響之災害風險

資料來源：https://dra.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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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在地狀況

危害暴露

營建環境脆
弱性

社會脆弱性

平時減災與整備

個別事件之狀況

減災措施之
執行

緊急應變之
整備

復原重建之
整備

災害
實質衝擊

危害特性 採取之緊急
應變措施

採取之復原
重建措施

災害
社會衝擊

Source: Lindell, Prater, & Perry,  2006, Emergency Management

人命傷亡的發生、
財物方面的損失

 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復
原重建等措施。(第2條)

災害防救的基本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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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重於硬體–健全的防災警覺及充分的防災意識，勝於防災
硬體設施

 平時重於災時–平時有充分準備，使具抗災韌性，並能在災後
迅速恢復，免得臨時忙亂失效

 地方重於中央–災害來臨時，地方首當其衝，地方政府必須確
實執行防災措施，才能發揮最大成效。

災害防救工作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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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制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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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法令

空窗期

台灣省防救天然災

害及善後處理辦法

災害防救方案

(災防法前身)
災害防救法

54年 83年 89年

災后善後
與撫卹

1.省府制定，我國最早災
害防救執行依據。

2.針對風災、水災、震災
等天然災害。

3.組織分省、縣(市)、鄉
(鎮、市)三級。

4.最高組織為省府災害防
救會報。

5.縣市設防救災害指揮部，
縣市長為指揮官，警察
局局長為副指揮官。

6.鄉鎮縣轄市層級設防救
災害執行中心。

1.緣起：美國洛杉磯地震(83.1.17)、華航名古屋空難
(83.4.26)。

2.83.8.4行政院頒行，因應國內天然災害及人為災害之防
救對策。

3.災防體系分為中央、省（市）、縣（市）及鄉（鎮、
市、區）四級，於精省後簡化為三級，分別設置防災
會報與防救中心。

4.各權責機關訂定防災基本計畫、防災業務計畫及地區
防災計畫。

5.針對風災、水災、震災、旱災、重大火災爆炸、場礦
區意外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化學災害、建築工程等
災害。

6.相關部會建立「緊急應變小組」。

災害防救法制化之發展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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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災防法令空窗期(民國54年以前)
2、臺灣省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時期(民國54年至83年)
3、災害防救方案時期(民國83年至89年)
4、災害防救法時期(民國89年至今)

災害防救法制化之發展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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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分為總則、災害防救組織、災害防救計畫、災害預防、
災害應變措施、災後復原重建、以及罰則與附則等，共計八章五十
二條的條文，其重點如下：

災害範圍：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流、重大火災、爆炸災害、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空難、海難及陸上交通事故、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等，並明訂各災害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確立災害防救體系三級制，「中央」、「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設
「災害防救會報」，另設置專責單位，執行災害防救業務及災害防救會報事務。
災害發生時視災害規模成立「災害應變中心」，而重大災害之後得成立「重建
推動委員會」。

明定各類災害防救工作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重視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與落實、應用，成立「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並於中
央及直轄市、縣(市)設置「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89年公布之災害防救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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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成立各類災害應變組織，各級政府除應成立「應變中心」，中央各部會署
及公共事業單位應設置「緊急應變小組」，並於內政部消防署設立「特種搜救
隊」及「訓練中心」，亦規定將民防團隊、後備軍人、國軍納入應變體系，強
調結合民間與社區組織。

爲長期執行各類災害防救工作，規定各級政府必須擬定各類災害防救計畫，包
括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規定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單位應置專職人員，並實施訓練及演練。明定各
級政府之減災、整備、應變措施之實施項目。

規定災時支援協助項目及程序，及徵用民間人員、物品及其相關補償之規定。
針對執行災害防救事項致傷病、殘廢、死亡者給予各項給付，另針對受災民眾
統一訂定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乘災害之際而故犯竊盜、恐嚇取財、搶奪、強盜之罪者，得依刑法之規定，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89年公布之災害防救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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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中央及地方權責劃分。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核定之災防政策，推動重大災防任務與措施；其下設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及「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
心」，以達防救災業務功能明確化與專責化，發揮統籌、
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功能。

縣(市)、鄉(鎮、市)設置災害防救辦公室，以強化執行地
方會報事務。

劃定防救災微波通信傳輸障礙防止區域，以提升救災效能。
增訂異地設備援應變中心，以確保災害應變中心正常運作。
賦予國軍主動救災任務及運用後備軍人支援救災，以提升
救災戰力。

99年修正之災害防救法重點

莫拉克颱風為台東地區帶來重大災情，暴
漲的太麻里溪釀成台東嘉蘭部落91戶遭沖
毀。 （記者羅沛德攝）

莫拉克（Morakot）颱風從98年8月6日
開始影響臺灣，各項氣象水文觀測資料皆
打破過去最高紀錄，累積雨量甚至超過臺
灣整年的平均降雨量2,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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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含土壤液化）、災害類別增列生物病原災害、動
植物疫災、輻射災害及工業管線災害及明定其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執行災害資源統籌、資訊彙
整與防救業務，並應協同相關機關執行全民防災預防教
育。

乘災害之際而故犯詐欺之罪者，得依刑法之規定，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有關災區受災居民購屋貸款、各項借款、相關救助、補
助、災區公告等規定。

現行由檢察官核發死亡證明書之規定，修正改由法院以
裁定確定失蹤人死亡及死亡之時間，並準用家事事件法
宣告死亡事件之規定。

105年修正之災害防救法重點

南台小年夜大地震，造成台南維冠
大樓倒塌，115人死亡。

（記者張忠義攝）

0206美濃地震規模6.6，其中震度
最大為台南新化達7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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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災害防救法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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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UNDP報告( A Global Report – Reducing 
Disaster Risk  2004)

• 地震、颱風、洪水及乾旱四種天然災害過去20年，
造成全球死亡人數超過150萬人。

19

全球天然災害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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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世界銀行出版『災害高風險區評
估報告』(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

•全球天然災害以旱災、水災、颱風(颶風)、
地震、火山爆發、地滑等為主型態。

•全球20％陸表面存有超過1種天然災害之
威脅

世界銀行『災害高風險區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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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列為世界第

極高風險國家

英國風險管理顧問公司

自然災害風險圖譜--Maplecroft, 20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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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國之災害風險
(一)面臨多種災害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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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發生次數
死傷人數 房屋倒塌

死亡 失蹤 受傷 全倒 半倒 合計

101 14 19 1 40 16 130 146

102 9 14 0 280 9 65 74

103 3 1 0 27 7 61 68

104 10 13 4 838 31 138 169

105 9 130 0 1,603 477 716 1,193

106 8 5 2 148 1 11 12

107 9 24 1 348 195 0 195

108 10 5 1 72 0 4 4

109 6 1 1 5 0 0 0

110 8 1 1 11 0 0 0

10年累計 86 213 11 3372 736 1125 1861

10年平均 8.6 21.3 1.1 337.2 73.6 112.5 186.1

備註：近10年間我國天然災害計發生86次，死亡與失蹤合計224人，平均每年發生8.6次，
死亡(含失蹤)22.4人。

101年至110年臺灣地區天然災害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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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日期
種類 名稱 死亡 失蹤

年 月 日

48 8 7 水災 八七水災 667 408 

49 7 31 颱風 雪莉 102 81 

50 9 12 颱風 波密拉 158 121 

52 9 9 颱風 葛樂禮 224 88 

53 1 18 地震 0118嘉南白河 106 0 

58 9 25 颱風 艾爾西 93 12 

58 10 1 颱風 芙勞西 74 31 

59 9 6 颱風 芙安 89 41 

66 7 31 颱風 薇拉 104 10 

88 9 21 地震 0921集集 2,415 29 

90 7 28 颱風 桃芝 111 103 

90 9 15 颱風 納莉 94 10 

98 8 5 颱風 莫拉克 643 60 

105 2 6 地震 0206 117 0 

47年迄今死亡失蹤合計超過100人之災害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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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雨越趨極端－旱季少雨、雨季多雨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過去40年總降雨量雖沒有明顯氣候變遷趨勢，但颱風降雨比例逐年增
加(15%→30%)，凸顯氣候變遷下水旱災衝擊與水資源管理之問題。

我國之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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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極端降雨情形

年度
颱風

名稱

降雨

累積

累積雨量

(毫米)
雨量站 備註-累積雨量(毫米)

104 蘇迪勒

6小時 442 新北烏來福山
創該站歷史紀錄

288

12小時 655 新北烏來福山
創該站歷史紀錄

490

106 尼莎暨海棠 3小時 417 屏東縣佳冬鄉 創屏東歷史紀錄

1、災害頻率增加 2、損害強度增強
3、短延時強降雨 4、受災風險區域廣極端降雨

101年至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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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臺灣旱災

高堂堯攝

106年臺灣旱災

109-110年臺灣百年大旱
民視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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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合型災害威脅

 定義：一般性災害發生時，衍生其他災害者。

 災害類型

1、地震：地震伴隨發生海嘯、核子事故或道路橋梁之交通事故等災害。

2、颱風：颱風伴隨發生水災、土石流、堰塞湖或道路橋梁之交通事故等
災害。

3、水災：大量豪雨伴隨發生淹水、土石流、堰塞湖或道路橋梁之交通事
故等災害。

 災害特色

1、災害規模大

2、災害種類多

3、機關權責不清

4、易致孤島形成

我國之災害風險



Disaster Management Division

內政部消防署
災 害 管 理 組

災害防救法架構

一、總則

二、災害防救組織

三、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預防（減災＋整備）

五、災害應變措施

六、災後復原重建

七、罰則

八、附則

8章52條

8章66條

災害防救法111年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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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第1條）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強化災害防救功能，
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及災害應變能力，以確
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及國土之
保全，特制定本法。

 考量災害形態多元，且常造成嚴重衝擊，為建立全民防救災正
確觀念，落實防救災工作，無論災前、災時、災後都能充分因
應，以利瞬間災害襲擊時，能在第一時間自救並救人，遠離災
害，降低災害損失，爰修正第一項增訂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及災
害應變能力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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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範圍（第2條）

天然災害：
風災、水災、震災(土壤液化)、火山

災害、旱災、寒害、土石流及大規模崩
塌災害等。

其他災害：
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陸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
災、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
粒物質等災害。

89年
97年
105年
106年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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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災害類別律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內政部

風災
震災(含
土壤液化)
火災

爆炸災害
火山災害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第3條第2項）

經濟部

水災
旱災
礦災

工業管線
災害

公用氣體油
料管線

輸電線路災
害

其他

依法律規
定或由中
央災害防
救會報指
定

農委會

寒害
土石流及大
規模崩塌

森林火災
動植物疫災

交通部

陸上交通
事故
海難
空難

環保署

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
質災害
懸浮微粒
物質災害

衛福部

生物病原
災害

原能會

輻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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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負責，中央支援(第4條第2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應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
第11款第2目、第19條第11款第2目、第
20條第7款第1目、第83條之3第7款第1目
及本法規定，分別辦理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及山地原住民區之災害防救
自治事項。

 地方制度法規定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為地方自治事項。

 災害防救為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應執行之事項，為強化地

方政府應負責地方災害防救事項，爰增列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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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方的權責與分工

災 害

平時 災時 災後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召集人：行政院院長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
召集人：直轄市、縣市首長

災防辦公室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召集人：鄉(鎮、市)長

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

災防辦公室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院長指定

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直轄市、縣(市)首長

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鄉(鎮、市)長

行政院
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
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鄉(鎮、市)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

(第4條第3項）
直轄市、市政府下轄區公所之災
害防救業務事項，得由直轄市、
市政府參照本法有關鄉(鎮、市)
公所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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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
列減災事項，並鼓勵公、私立學校、急救責任醫院、團體、公司、
商業、有限合夥主動或協助辦理：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查、
補強、維護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

政府資源有限，民間力量無窮，為鼓勵公、私立學校、急救責任醫院、團
體、公司、商業、有限合夥主動或協助辦理減災工作，希冀由政府與企業
共同合作，降低災害發生對企業及社會經濟之衝擊。

減災（第2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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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資料之觀測、蒐集、
分析及建置。

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及適時公布
其結果。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之訂定。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有關原住民族地區災害防救之善後事項。

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政府應建
立原住民族地區天然災害防護及善後制度，並劃設
天然災害防護優先區，保障原住民族生命財產安
全。」 爰增訂第十二款。

減災（第2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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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四、利用各類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推廣全民防救災教育。
十五、培訓居民自主或成立社區志願組織協助推動社區災害防救工作。
十六、企業持續營運能力與防救災能量強化之規劃及推動。
十七、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為落實並透過多元管道宣導全民防救災教育，爰增訂第14款。

 鑑於國內具備多種災害潛勢，且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下，面對災害之威脅愈趨複雜，僅靠政
府單方面之防救災作為，恐力有未逮，爰增訂第15款，強化社區之災害防救能力，並冀使透過培
訓社區居民具備防救災基本知識技能，以成為第一線在地化參與防救災工作核心者，自主或協助
推動社區災害防救工作，深植自助、互助、公助觀念，以減輕政府防救災工作之負擔。

 另考量企業之營運發展影響社會經濟甚鉅，推動企業防災之企業，能有效減低災後衝擊，並在災
後快速恢復營運，以保障員工工作與收入，減少社會負擔及經濟損失，甚至發揮企業責任，進一
步協助公部門或社區合作推動防救災工作，爰增訂第16款。

減災（第2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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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第23條第1項）
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整備事項：

一、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二、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三、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四、災情蒐集、通報與指揮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化。
五、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及檢查。
六、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整備及檢查。
七、對於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之設施、物件，施以加固、移除或改善。
八、國際救災支援之配合。
九、定期調查、整備政府與民間救災機具及專業人力並建立資料庫，送中央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彙整。
十、優先使用傳播媒體及通訊設備傳播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十一、其他緊急應變整備事項。

 為利各級機關於急需時可即時取得徵用、徵購救災機具之資訊
並徵調相關專業人力，爰增訂第1項第9款。

 為利各級政府於整備期間可優先使用傳播媒體及通訊設備傳播
緊急應變相關資訊，爰增訂第1項第10款。



Disaster Management Division

內政部消防署
災 害 管 理 組

39

建立全國中央部會及各
縣市可供調度之救災資
源資料庫，於災時可進
行調度支援，發揮調度
功能，降低災害衝擊。

每月進行資料存量更新
及查考。

結合動態視覺呈現，以
地圖查詢救災資源，以
利調度。

救災資源資料庫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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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指揮官權責(第30條第1項)

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依其權責分
別實施下列事項，並以指揮官指定執行之各該機關名義為之：
一、緊急應變措施之宣示、發布及執行。
二、劃定警戒區域，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三、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輛、船舶或航空器

之通行。
四、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
五、徵用、徵購民間搜救犬、救災機具、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等裝備、

土地、水權、建築物、工作物。

 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應係以「指揮官指定執行之各該機
關」名義執行本條規定事項，如風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由內
政部執行徵調措施，以內政部名義為之；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
立，由經濟部執行徵用措施，以經濟部名義為之；又如某一地方政
府劃定警戒區域，則以該地方政府名義為之，其後續執行及對違反
規定者之裁罰，亦由該地方政府本權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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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六、指揮、督導、協調國軍、消防、警察、海岸巡防、相關政府機關、
公共事業、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執行救災
工作。

七、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災害現場障礙物之移除。
八、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蒐集及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

資訊。
九、國外救災組織來臺協助救災之申請、接待、責任災區分配及協調

聯繫。
十、災情之彙整、統計、陳報及評估。
十一、其他必要之應變處置。

 考量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等執行事項係屬海
岸巡防機關之法定職掌事項，為使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可指揮、
督導、協調執行救災工作之相關政府機關更為明確，爰增訂第六款
指揮、督導、協調海岸巡防之規定。

指揮官權責(第3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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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警戒區劃定及交通管制(第30條第2項)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定
各該機關依前項第2款及

第3款規定所為製發臨時
通行證以外之處分，應予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新聞紙、利用電信網路傳
送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
之方式揭示；撤銷、廢止

或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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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期間禁止衝浪、戲水

查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各級政府成

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依其權責得

劃定警戒區，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

離去，以及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

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行；其實施以指揮官指定執行之各該

機關名義為之。另查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1款第2目及第19

條第11款第2目規定，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係屬直轄市、

縣（市）自治事項，爰有關警戒區域之劃定與水域之指定係

屬地方政府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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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案例1

• 104年9月27日8時30分中央氣象局發布杜鵑

颱風海上颱風警報，新北市政府為因應災害防

救需要，公告新北市沿海地區及新北市所轄漁

港向海（河）側區域範圍、淡水河流域及其沿

岸範圍為警戒區域，非持有通行證者不得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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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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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未持有通行證，於颱風海上警

報發布後，自行進入新北市貢寮區

「龍洞攀岩場」(警戒區域)從事攀

岩活動受困，新北市政府動員警消

及岸巡單位超過60人涉險救援，

對其處以新臺幣5萬元罰鍰。

裁罰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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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綠島安檢所，於

111年9月12日16時執行「梅花」颱風觀浪勸離

勤務時，在柚子湖岸際礁岩發現10餘名遊客戲

水，但臺東縣政府禁限制公告尚未撤除，因此

隨即依令實施勸離；其中2位民眾不慎落海，經

現場海巡同仁救援上岸後，後續由海巡署依災

害防救法第55條規定將違規行為函送臺東縣政

府裁罰。

裁罰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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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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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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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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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損失補償(第33條)
依本法執行徵調、徵用、徵購或優先使用，應給予
適當之補償；其作業程序、補償基準、給付方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52

 依據行政損失補償法理，財產權因法規受有限制且限制存續時間過長或限制強度過
大，致人民財產權受有損害構成特別犧牲，應給予一定之補償。

 考量機關採徵用等強制手段使用人民財產，人民不得拒絕，對人民使用、收益、處
分財產權能形成高度限制業構成其特別犧牲，不待人民請求即應予補償，爰將因徵
調、徵用、徵購、優先使用所致特別犧牲之損失補償統一規定於本條。

 災害應變徵調徵用徵購優先使用補償或計價辦法
 補償原則：

依政府機關所定費率發給補償費；政府機關未定有費率者，依相關公會所定費率發
給；政府機關及相關公會均未定有費率者，由該管政府機關與各被徵調人協議訂定；
協議不成立時，逕由該管政府機關參照徵調當地時價或參照徵用、徵購當地時價及
物資新舊程度計價定之。



Disaster Management Division

內政部消防署
災 害 管 理 組

53

徵調徵用徵購優先使用
優先使用傳播媒體及通訊設備

第23條第1項第10款(整備事項)

第27條第1項第1款(應變措施)

第30條第1項第8款(指揮官災害應變權責)

徵調、徵用、徵購

第30條第1項第4、5款(指揮官災害應變權責)

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

徵用、徵購民間搜救犬、救災機具、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等裝備、土地、水權、建
築物、工作物。

第31條第1項

各級政府為實施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所定事項，對於救災所需必要物資
之製造、運輸、販賣、保管、倉儲業者，得徵用、徵購或命其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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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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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用(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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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優先使用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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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請求損失補償(第34條)
人民因第二十四條第二項(除去妨礙救災設備)、第三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緊急應變措施、警戒區域劃定、指定空間限制)、

第七款(障礙物移除)與第十一款(其他應變處置)之處分、強制措

施或命令及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命保管之處分，致其財產遭受損失

時，得請求補償。但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損失為限。

第一項損失補償，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

該執行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五年者，不得為之。

57
損失發生 「知道」損失發生

5年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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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於災害應變之
必要範圍內，對於有擴大災害或妨礙救災之設備或物件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
理權人，應勸告或強制其除去該設備或物件，並作適當之處置。

• §30Ⅰ(1)(2)(3)(7)(11)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
依其權責分別實施下列事項，並以指揮官指定執行之各該機關名義為之：

一、緊急應變措施之宣示、發布及執行。

二、劃定警戒區域，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三、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行。

七、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災害現場障礙物之移除。

十一、其他必要之應變處置。

• §31Ⅰ各級政府……對於救災所需必要物資之製造、運輸、販賣、保管、倉儲業
者，得……命其保管。

58

人民請求損失補償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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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條規定依本法執行徵調、徵用、徵購或優先使用之機關
主動給予人民之補償，係考量機關採徵用等強制手段使用人
民財產，人民不得拒絕，對人民使用、收益、處分財產權能
形成高度限制業構成其特別犧牲，不待人民請求即應予補償。

• 第34條規範人民因本法徵用、徵調、徵購、優先使用以外之
處分、強制措施或命令致財產受特別犧牲時得請求之損失補
償，觀諸第一項所規範之補償事由，屬機關為避免災害擴大
或為避免人民生命、身體遭受危害所採取保護性或預防性作
為，未必使人民有超逾其應忍受社會義務範圍而構成特別犧
牲，有待人民視個案情形舉證請求特別犧牲之損失補償，爰
本條就所定特定事由賦予人民特別犧牲損失補償請求權併規
定短期請求權時效，與修正條文第33條就機關強制使用人民
財產所致特別犧牲主動給予損失補償之情形有別。

59

第33條VS第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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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推動委員會（第38條）

• 為執行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府得由各機關調派人員組

成任務編組之重建推動委員會。

• 重建推動委員會於災後復原重建全部完成後，始解散之。

• 各級政府應於重建推動委員會解散時，依災後復原重建

計畫事項性質分別指定業務目的主管機關辦理後續計畫

內容之檢討及變更。

 各級政府組成之重建推動委員會於解散時，指定業務目的主管機關辦理後續計
畫內容之檢討及變更，對災後復原重建工作具有實務上效益，爰增訂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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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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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災民濟助措施

• 購屋貸款利息補貼（第42條）

• 債務償還期限展延（第43條）

• 稅務免納及減免（第44條）

• 全民健保費支應（第45條）

• 社會保險保費支應（第46條）

• 低收入戶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第47條）

• 農業設施擔保品毀損滅失承受補助（第48條）

• 受災企業協處（第49條）

• 損害賠償民事訴訟暫免繳納費用（第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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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公告（第51條）

第42條至第50條所稱災區，指因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或建
物毀損等之受創地區，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105年0206震災後，本法增訂相關濟助措施，並定明因災害致嚴重人命傷亡地區
將劃定為災區，於災區內有受災事實者，方能適用第42條至第50條濟助規定。惟
各類災害造成嚴重災情，均有公告災區使其適用相關濟助規定之需要，而不僅限
於天然災害。

 另考量災區亦可能多為建物毀損而少有人命傷亡，為強化民眾之災後生活照顧，
爰增訂建物毀損為劃定災區之要件。

 本條所稱「災區」係針對因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或建物毀
損等之受創地區，因涉及相關濟助規定，爰訂定較嚴謹之定
義；其他條文所稱「受災地區」係泛指受災區域，不依受災
程度等區分，爰不於條文定明該名詞之範圍，以維持相關處
置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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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

由政府或經政府認可之民間單位興建並無償移轉予受災地

區受災居民之住宅，不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98年莫拉克颱風豪大雨重創臺灣中南部，政府為解決受災地區受災居民居住問題，由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供政府協調民間單位興建住宅並簽訂

協議書，且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資格審查及核配贈與住宅（以下簡稱贈與住宅）

予受災居民並得世代繼承，使用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無償提供之土地。為

避免受災居民將該住宅任意處分，於簽訂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興建住宅贈與契約書約定辦

理住宅贈與移轉登記時，須連件辦理預告登記，限制除繼承外，不得處分（包括不得出售、

出典、贈與或交換）、設定負擔或出租。

 贈與住宅具有政策目的及管制措施，為避免其遭強制執行後，致該住宅移轉予他人，形成

與原興建政策目的不同，且該等住宅經拍定後移轉予拍定人，因其無公有土地或公營事業

土地合法使用權源，將造成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之困擾，為杜絕爭議，爰定

明贈與住宅不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贈與災民住宅不得強制執行（第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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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相關經費編列及運用(第57條)

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政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項，依法

編列預算。

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

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所需，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

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情形，經行政院核定者，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預算法
 第62條：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

得互相流用。但法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
此限。

 第63條：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
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應按中央主計機關
之規定流用之。但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

 第23條：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非因預算年度有異常情形，
資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不得充經常支出之
用。但經常收支如有賸餘，得移充資本支出之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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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捐款(第59條)

民間捐贈救災之款項，由政府統籌處理災

害應變及復原重建等相關事宜者，應依公

益勸募條例規定辦理。

為使民間捐贈救災款項運用更切符實際救災所需，爰政府於

統籌處理災害應變及復原重建等相關事宜時，應依公益勸募

條例規定辦理。

民間捐助救災之款項，由政府統籌處理救災事宜者，政府

應尊重捐助者之意見，專款專用，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

關之事項，不得挪為替代行政事務或業務之費用，並應公

布支用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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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災害防救法辦理災害防救業務法令依據

警戒區域公告 第30條第1項第2款

警戒區域臨時通行 第30條第1項第2款

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 第3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災害防救法案件舉發、裁處 第54條至第56條

徵調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徵

用物資操作人員
第30條第1項第4款

徵用（購）災害應變物資 第30條第1項第5款及第31條第1項

優先使用傳播媒體通訊設備
第23條第1項第10款、第27條第1項第1

款及第30條第1項第8款

移（拆）除危險建築物、災害

現場障礙物、危險工作物
第24條第2項、第30條第1項第7款

災害搜救費用繳納 第30條第3項

災害應變物資保管 第31條第1項

機關執行災害防救法場所檢查 第31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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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意見交流

簡報結束


